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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"%月 &’日司法部令第 ("号发布)

第一条 为建立和完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制度*规范

律师执业机构*依据+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,*制定本办法-
第二条 律师事务所是依据+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,和

本办法设立的律师执业机构-
律师事务所包括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.合作律师

事务所.合伙律师事务所-
第三条 国家鼓励律师事务所向高层次.规模化发展-
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经省.自治区.直辖市以上司法行政

机关审核登记后设立-
第五条 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具备以下条件/
!一)有自己的名称.住所.章程0
!二)有 "%万元以上人民币的资产0
!三)有 1名以上的律师-
第六条 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必须符合司法部+律师事务

所名称管理办法,的规定-
第七条 律师事务所的发起人必须是能够专职从事律师

业务的律师0发起人必须有 1年以上的执业经历*并在申请之

日前 1年的执业活动中未受过停止执业以上的行政处罚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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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!应当提交下列材料"
#一$申请书%
#二$律师事务所章程%
#三$发起人名单&简历&身份证&律师资格证书&能够专职

从事律师业务的保证书%
#四$资金证明%
#五$办公场所的使用证明’
第九条 律师事务所章程应当包括以下内容"
#一$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和执业场所%
#二$律师事务所的宗旨%
#三$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和机构设置%
#四$律师会议的组成和职责%
#五$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职责以及产生和变更程序%
#六$律师的权利和义务%
#七$开办资金的数额和来源%
#八$财务管理制度&分配制度和债务承担方式%
#九$律师事务所变更&终止的条件和程序%
#十$律师事务所章程的修改程序%
#十一$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’
律师事务所的章程内容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’章程自律

师事务所被核准之日起生效’
第十条 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!应当向律师事务所住所

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交申请材料’住所地司法行政机关应当

在 ()日内初查完毕!并逐级上报至省&自治区&直辖市司法厅

#局$’

* 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



必要时!省"自治区"直辖市司法厅#局$和司法部也可以

直接接受申请材料%
第十一条 省"自治区"直辖市司法厅#局$应当在收到申

请材料和审查意见书之日起&’日内进行审查%对于符合条件

的!做出准予登记的决定(对于不符合条件的!做出不予登记

的决定!并书面通知申请人%
第十二条 申请人对不予登记的决定不服的!可以在收

到通知之日起 )*日内向司法部申请复议%
第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办理开业登记时!应当填写+律师

事务所登记表,%
发起人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已辞去原职的证明%
第十四条 办理开业登记后!登记机关应向律师事务所

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!并在报刊上予以公告%
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%正本用于办公场

所悬挂!副本用于查验%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%
第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凭据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刻制公

章"开立银行帐户"办理税务登记%
第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不得伪造"涂改"出借"

抵押和转让%
第十七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"章程"住所"律师事务

所负责人"合伙人时!应当到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%
第十八条 律师事务所因解散或因其他原因终止业务活

动时!应到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%
律师事务所应当提交 该 所 主 任 签 署 的 注 销 登 记 申 请 报

告"债权债务清理完结的说明文件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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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律师事务 所 领 取 律 师 事 务 所 执 业 证 书 后!"
个月内未开展业务活动或停止业务活动满 #年的!视为终止!
原登记机关可以予以注销$

第二十条 律师事务所被注销后!登记机关应当收回律

师事务所执业证书%公章以及所属律师的执业证书$
第二十一条 登记机关每年对所登记的律师事务所进行

年检$
未通过年检的律师事务所不得继续执业$
第二十二条 律师事务所年检的时间为每年的 &月 #日

至 ’月 &#日$
新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的年检自下一年度进行$
第二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向住所地的司法行政机关

提交以下年检材料(
)一*律师事务所年度执业情况报告+
)二*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)副本*+
)三*经审计机构审计的律师事务所年度财务报表+
)四*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的纳税凭证+
)五*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$
第二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年度执业情况报告应当全面%

客观地反映上年度律师事务所登记事项的变更%业务活动%执
业纪律%财务管理等情况$

律师事务所设有分支机构的!应当反映分支机构的有关

情况$
第二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司法行政机关收到年检

材料后应当进行审查!并将年检材料和签署的意见!报送省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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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!直辖市司法厅"局#$
司法行政机关有权要求律师事务所提交补充材料%要求

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或有关人员说明情况%必要时也可以到律

师事务所进行检查$
第二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%可以根据

情况分别给予警告!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执业证书的处罚&
"一#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!弄虚作假’
"二#伪造!涂改!出借!抵押和转让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’
"三#登记事项有重大变更%未按规定申请办理变更登记’
"四#有不正当竞争行为’
"五#违反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制度’
"六#违反收费管理规定’
"七#有其他违反法律!法规和规章的行为$
第二十七条 律师事务所因机构分立!人员变动等原因

导致该所已不符合设立条件的%应当予以注销$
第二十 八 条 律 师 事 务 所 逾 期 不 参 加 年 检 的%省!自 治

区!直辖市司法厅"局#可以注销该律师事务所$
第二十九条 因受停业整顿的处罚未参加年检的律师事

务所%可在恢复执业后 ()日内申请补办年检手续$
第三十条 登记机关应在年检截止之日起 ()日内%将通

过年检的律师事务所在报刊上公告$
第三十一条 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由司法部统一制作$
*律师事务所设立审查意见书+!*律师事务所登记表+和

律师事务所年检合格印章的式样%由司法部统一制定$
第三十二条 省!自治区!直辖市司法厅"局#可以根据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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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制定实施细则!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"##$年 "月 "日起施行!"##%

年 &月 ’(日司法部颁布的)律师事务所审批登记管理办法*
同时废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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